关于印发《东至县林业系统 2024 年度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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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林业站、国有林场： 
为深入贯彻落实《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形势下森林防灭火工作的实施意见》（皖政办秘〔2023〕67 号） 文件精神，按照省林业局《关于印发<安徽省林业系统 2024 年度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东至县林业局制定了《东至县林业系统 2024 年度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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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至县林业系统 2024 年度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全县林业系统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切实把宣传教育工作贯穿于森林防火工作全过程，不断提升社会公众森林防灭火意识，有效推动森林防灭火责任落实，树立“宣传教育不到位是森林防灭火最大隐患”和“无火便是功” 理念，坚持不懈培养群众防火意识，推进宣传教育常态化、全覆盖，坚决杜绝重特大森林火灾发生，特制定本方案。 
一、宣传时间 
2024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发布全市森林防火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 
二、宣传教育主要内容 
（一）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宣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生态保护等重要论述和森林草原防灭火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二）上级安排部署。一是深入学习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决策部署和讲话精神。二是深入宣传学习市森防指关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部署要求，及时传递市森防指工作动态信息，引领全系统一致行动。 
（三）森林防灭火法律法规规章及重要文件精神等。一是深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二是深入学习宣传省政府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形势下森林防灭火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安徽省林业局《关于认真组织学习宣传贯彻<全国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试点省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林防函 296）等文件。 
（四）森林火灾扑救安全知识等。一是广泛宣传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对保护森林草原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 要作用，森林草原火灾预防和扑救知识，森林草原火灾特点，森林草原火灾安全避险等常识，切实提升社会公众森林草原防灭火意识和紧急避险能力。二是广泛宣传野外火源管理和野外用火的有关规定，切实做到未经批准不用火、防范措施不到位不用火，从源头上遏制森林火灾发生。三是广泛宣传各类火灾避险脱险知识，尤其是相关区县、镇街因荒火引发亡人事故及森林火灾的典型案例，避免悲剧重演。 
（五）森林防灭火典型案例等。一是以国际、国内、市内山火等案例为背景，广泛宣传森林草原火灾典型案例、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经验和先进人物事迹。二是森林 防火在“预防”工作比较突出的镇街和单位，总结提炼值得全县推广的经验和做法。 
三、宣传重点 
（一）重点时段。除日常的防火期外，根据我县森林防灭火 规律和特点，确定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元节、“五一”、“十  一”等重大节假日期间，党和国家及全市重要会议、重大活动 期间，森林火灾高发期、森林火灾高发时段（春节、清明节 中元节、冬至）。 
（二）重点地区。一是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国有林场、森林高火险区；二是林区庙宇、农家乐、公墓、 坟场；三是林耕结合地、林城结合地、林区路沿地、集体林地等区域。 
（三）重点人群。农村留守有种养殖需求的老人（农事用 火人员）、坟墓管理主人（祭祀用火人员）、景区游客（野炊吸烟人员）、疫木除治人员、痴呆聋哑人员等为重点人群。 
（四）重点宣教手段。一是开展传统宣传教育。各地通过广播、网络等新闻媒体，播报森林草原火险天气预报、高森林火险天气警报，播放森林防火公益广告等形式，采取在林区设置宣传碑牌、制作防火警示器、张贴宣传标语、发放防火宣传单、出动防火宣传车、开通喇叭广播等手段，积极开展防灭火宣传和警示教育。二是深入推广“五进”即“进林区、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户、进企业”宣传教育模式。切实发挥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等多方优势，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宣传周、宣传月等多种活动，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提升全民防火意识。三是积极倡导移风易俗。全面推广网上祭祀、鲜花祭祀、集中祭祀等新型祭扫方式。四是强化警示教育。充分运用森林火灾案例、违规用火案例、刑事责任案例等开展宣传教育，做到“宣传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五是推广将森林防灭火纳入村规民约。引导林区居民改变传统的危险用火习惯，加快实现从“要我防火”向“我要防火”转变。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各单位进一步深化做好森林防灭火宣传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履职到位，强化责任担当，从保障生态资源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高度，全面组织开展森林防灭火宣传教育工作。要严明宣传工作纪律，严格遵守森林 火灾信息发布的有关规定，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把森林防灭火宣传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实抓好，切实增强做好森林防灭火宣传教育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广泛发动各方力量参与防灭火宣传，确保宣传活动实效。 要及时回应社会舆论关注，积极开展正面引导，防止舆情发酵和恶意炒作造成不良影响。 
（三）提升全民防火意识。近年来，从我县发生的火情来 看，70%以上均为祭祀、农事用火引发。森林防火工作的重点是预防人为火灾的发生，要把森林防灭火宣传教育作为一项提高全民文明素质的基础工程来抓，坚持从娃娃抓起，一代一代培 养防火意识，不断提高森林防灭火群防群治水平，筑牢森林防灭火的人民防线。 
（四）常态化全覆盖。森林防灭火宣传教育是一项需要长期抓、反复抓的工作，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要按照常态化、全覆盖、无死角的要求，把宣传教育工作贯穿森林防火工作全过程，做到“防期有阶段，宣传不间断”。各乡镇林业站、国有林场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宣传工作，提高宣传效果和覆盖范围。 
（五）及时总结反馈。各单位要及时做好森林防火动态信息的收集、整理和提炼，并分别在 3 月、10 月底前报送春、秋季森林防火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12 月底前报送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全年情况总结。以上材料请将加盖公章后的扫描件 和电子文档同时报送局林业事务中心。 
